
正确行使诉讼权利



议题一：以案说法，明确公民诉讼权利惜

议学活动一：①被告人犯罪行为确凿，但其诉讼权利能不能被剥夺？
                    ②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享有哪些诉讼权利？

       2021年12月28日，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张波、叶诚尘故意杀人及刑事附
带民事诉讼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，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波、叶诚尘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
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某某的撤诉申请，依法裁定准许。
　　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被告人张波与被告人叶诚尘共谋，采取制造意外高坠方式，故意非法剥
夺张波两名亲生未成年子女的生命，致二人死亡，张波、叶诚尘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。公
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。在共同犯罪中，张波积极参与共谋，设计将女儿接到家中，
直接实施杀害两名亲生子女的行为；叶诚尘多次以自己和家人不能接受张波有小孩为由，催促张
波杀死两名小孩，并在张波犹豫不决的情况下，逼迫张波实施杀人行为，最终促使张波直接实施
故意杀人犯罪行为，与张波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、作用相当。二被告人的行为突破了法律底线、
道德底线、人伦底线，作案动机特别卑劣，主观恶性极深，作案手段特别残忍，犯罪情节、后果
和罪行极其严重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，依法应当严惩。
       审理中，法庭依法保障了上诉人张波、叶诚尘及其辩护律师各项诉讼权利。辩护律师到庭参
加宣判。被告人及被害人亲属，部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媒体记者和社会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。



议题一：以案说法，明确公民诉讼权利惜

议学活动一：
①被告人犯罪行
为确凿，但其诉
讼权利是否被剥
夺？
     

②该案审理过程
中被告享有哪些
诉讼权利？

没有被剥夺，我国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广泛的诉讼权
利，司法机关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。

当事人上诉的权利，当事人还有委托诉讼代理人或
辩护人的权利，此外还有申请回避的权利。



一、诉讼权利面面观

1、保障诉讼权利的原因
       为充分保障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广泛的诉讼权利，司法机关保
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这些诉讼权利。

【相关链接】
        诉讼法体现的诉讼原则表现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。这项原则在诉讼过程中体现为：司法机关办理
任何案件均应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不受民族、种族、性别、职业、家庭出身、宗教信仰、教育程
度、财产状况、居住期限等因素的影响。

2、当事人的诉讼权利
(1)当事人有委托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的权利 

①适用情况：当事人因身陷纠纷而参与诉讼时，很可能面临缺乏法律知识与技能、无暇参加诉讼
活动等问题。此时，当事人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，帮助其进行诉讼。
②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的主要职责：根据事实和法律，维护当事人合法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，
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审理。

实体权利是指实体法所确认的的权利，如民法典中的人
格权，商事法中的股权、消费者权益法中的知情权等。
程序性权利是指程序法所确认的权利，如诉讼法规定的
起诉权、上诉权和辩护权、代理权、申请回避权等。



民事诉讼

行政诉讼

帮助当事人（原告＋被告）进行
诉讼活动的人

刑事诉讼

帮助被害人、自诉人或者附带民
事诉讼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人

帮助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进行诉
讼活动的人

诉讼代理人

辩护人

相关链接：代理人和辩护人

【诉讼代理人】　
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八条规定：
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：
(一)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;

(二)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;

(三)当事人所在社区、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
推荐的公民。”

【辩护人】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：
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：
（一）律师；
（二）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所在
单位推荐的人；
（三）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监护人、亲友。



一、诉讼权利面面观

2、当事人的诉讼权利
(2)当事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
①回避制度含义：依据松松发规定的回避制度，当审判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具有法律规定不宜参
加案件审理或有关诉讼活动的情形时，当事人有权要求其退出诉讼。
②意义：回避制度有利于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，消除当事人的疑虑，增加裁判的正当性。

【相关链接：回避制度】民事诉讼中，审判人员、书记员、翻译人员、鉴定人、勘验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应当自行回避，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：
（一）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、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的；
（二）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；
（三）与本案当事人、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，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。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、诉讼
代理人请客送礼，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、诉讼代理人的，当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。 　
       在刑事诉讼中，除上述情形外，如果审判人员、检察人员、侦查人员担任过本案的证人、鉴定人、辩
护人、诉讼代理人，也应当依法回避。

【注意】
1、回避的主体是审判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，不包括诉
讼代理人、证人等。
2、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时，应决定延期审理。



议题一：以案说法，明确公民诉讼权利惜

议学活动二：①为什么一审宣判后还可以进行二审，二审后还能否再次上诉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②死刑裁定为什么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？

       一审宣判后，张波、叶诚尘提出上诉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6日进行了公开开
庭审理。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，张波、叶诚尘的行为均已构
成故意杀人罪。张波直接实施杀人行为，叶诚尘在决定杀害两名儿童、采用制造意外高坠方式作
案、催促逼迫张波实施杀人、追求被害儿童死亡等方面更为积极主动，二人在共同犯罪中地位、
作用相当，均系主犯。张波、叶诚尘罔顾国法天理人情，严重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、践踏社会良
知，其作案动机特别卑劣，作案手段特别残忍，犯罪情节特别恶劣，犯罪后果极其严重，主观恶
性极深，社会影响极坏，应依法从严惩处。张波、叶诚尘及其辩护人提出张波没有实施杀人行为、
叶诚尘没有逼迫和催促张波作案、原判量刑过重等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不符，
依法不予采纳。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定罪准确，量刑适当，审判程序合
法。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对张波、叶诚尘的死刑裁定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。
        二审审理中，法庭依法保障了上诉人张波、叶诚尘及其辩护律师各项诉讼权利。辩护律师
到庭参加宣判。被害人亲属、被告人亲属、媒体记者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及群众代表旁听了宣
判。
       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，2024年1月31日，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
姐弟坠亡案被告人张波、叶诚尘执行了死刑。



一、诉讼权利面面观

2、当事人的诉讼权利
(3)当事人有上诉的权利 

①两审终审：
      我国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，除特殊情况外，一个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理便告终结。当事
人如果不服一审裁判，可以在规定期限内提出上诉。

②上诉自由：
    上诉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重要诉讼权利，是否提出上诉，完全由当事人自主决定，他人不得
限制或干涉。（有权自由处分上诉权）

上诉期限

一审判决（实体）一审裁定（程序）

民事诉讼 判决书送达之日
起15日内

裁定书送达之日
起10日内行政诉讼

刑事诉讼 判决书送达之日
起10日内

裁定书送达之日
起5日内

最高人民法院是我国的最高审判机关，它作出的判决或裁定是终审的判决或裁定，不得上诉或抗诉。

【死刑案件】除了适用普通程序，还适用特殊程序，
即死刑复核程序，只有经过死刑复核程序后，二审关
于死刑的判决才能发生法律效力。

【注意】①判决是解决实体法律关系，裁定是解决诉讼的程序性问
题；
②裁定可以采取口头形式或者书面形式，而判决必须采取书面形式，
因此上诉应当递交上诉状，即必须提交书面上诉状，口头上诉无效。
③裁定一般有不予受理、对管辖权有异议、中止诉讼、驳回起诉的
裁定可上诉，其余裁定一律不准上诉。一审判决可以上诉。



议学活动三：

许律师的法律

援助对刘某有

何意义？

你还听说哪些

法律援助的事

例？

议题二：伸出援手，捍卫合法权益惜



议学活动三：

许律师的法律

援助对刘某有

何意义？

你还听说哪些

法律援助的事

例？

根据许律师的调查，刘某犯罪情节较轻，未造成严重后果，
主观恶性不大，且是初犯，这些情况符合刑事诉讼关于适用
缓刑的规定。许律师运用法律专业知识，在庭审辩护中为16

岁的刘某争取到了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结果。许律师所提
供的法律援助，给刘某的父母减轻了经济负担，保证刘某充
分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。同时，判决结果让刘某拥有了改过
自新的机会，有利于刘某从过往的错误中吸取教训。

议题二：伸出援手，捍卫合法权益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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